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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业绩承诺完成事项之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宁物流”或“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对广州亿程交

通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程信息”）的股东做出的关于江苏新宁现代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

意见如下：  

一、亿程信息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新宁物流与曾卓、罗娟、广州程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

程功”）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亿程信息 2014-2017

年度的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 3,655.64 万元、4,898.53 万元、7,130.46 万元和 9,037.22 万元。 

在盈利补偿期内若亿程信息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则由曾卓、

罗娟、广州程功按照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规定的方式

对新宁物流进行补偿。 

新宁物流与曾卓、罗娟、广州程功一致确认，经合格审计机构审核确认的当

期实际净利润数与当期承诺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将作为曾卓、罗娟、广州程功向

新宁物流进行补偿的具体补偿数额确定依据。 

若亿程信息在盈利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利润未能达

到累计的盈利承诺数，则利润承诺方应将盈利预测数与实际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

分以现金补足，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的盈利承诺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现的实际利润－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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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卓、罗娟、广州程功同意，如果盈利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未完成盈利

承诺，在新宁物流的年度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按照《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将现金补偿款支付至新宁物流指定的账户。 

曾卓、罗娟、广州程功共同向新宁物流承担现金补偿义务，新宁物流可以要

求曾卓、罗娟、广州程功中的一方或几方承担全部的现金补偿义务。曾卓、罗娟、

广州程功内部按照持股比例即 88.89%、2.38%、8.73%的比例承担现金补偿义务，

如一方已向新宁物流承担了全部的现金补偿义务，该方有权向其他方追偿其应承

担的现金补偿款。 

2017 年度结束后，新宁物流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亿程信息进行减值测

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亿程信息期末减值额>利润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金

数，则曾卓、罗娟应向新宁物流另行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亿程信息期末减值

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金数。 

二、亿程信息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3417 号《关于 2017 年度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

数的差异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审定 2017 年亿程信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7,307.55 万元，低于业绩承诺数 9,037.22 万元，业绩承

诺实现率为 80.86%，未实现业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的约定，曾卓、罗娟、广州程功需在新宁物流的年度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

三十个工作日内将现金补偿款支付至新宁物流指定的账户，补偿金额为盈利预测

数与实际净利润之间的差额。 

三、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一）传统客货营运市场受到冲击，市场竞争加剧 

亿程信息主要为客户提供车辆卫星定位运营服务及配套软硬件，广泛应用在

货运、客运、危运、驾培、行政执法、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 

截至 2017 年年底，运输途径的多样化减少了营运车辆的营运能力，给客货

运车辆的营运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此外，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了车辆限号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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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车辆限时段营运等措施，降低了营运车辆的营运能力。亿程信息作为营运车

辆的定位终端和监控服务供应商，营运车辆市场受到的冲击影响了公司业务的实

际增速。同时，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市场参与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途径涉足卫星导

航定位行业，市场与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二）车联网前装业务受到政策影响发展有所减缓 

车联网前装业务是亿程信息自 2014 年起新开展的一项有别于传统业务商业

模式的新业务，客户为整车厂，其为整车厂定制开发车辆定位终端。经过多年的

技术开发和业务积累，亿程信息凭借过硬的技术产品，已成为多家新能源整车厂

的供应商。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采取政策指引与财政补贴相结合

的方式引导产业发展，现阶段政府扶持政策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

用。受国家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能源专用车推荐目录重新申报、电池规

范目录调整等多重政策性因素的影响，2017 年新能源汽车整体产销量增幅有所

降低，对上游新能源汽车前装业务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为应对上述政策性因素影响，亿程信息已向更智能化、信息化、安全化的汽

车方向进行技术攻关和产品升级，为将来开拓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市场打下基础，

但该部分投入的研发周期较长，效益体现较慢。 

四、亿程信息的减值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3418 号《关于收购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商誉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减值测试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审定公司收购亿程信息 100%股东权益形成

的商誉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生减值，减值金额为 6,819.66 万元。由于公司截

止 2016 年末已经累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0,290.63 万元，因此本期末不需补增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根据公司与曾卓、罗娟、广州程功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收购亿程信息商誉 2017 年末减值额 6,819.66 万元小于

利润补偿期限内补偿现金数 7,781.42 万元，则曾卓、罗娟、广州程功不需另外

补偿商誉减值额。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2017 年内，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关注亿程信息的运营情况，对其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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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并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上市公司、亿程信息及其

他中介机构的沟通、协调工作，核实了上述情况。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亿程信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亿程信息

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未达到2017年利润

承诺水平，业绩承诺实现率为 80.86%。 

此外，根据公司与曾卓、罗娟、广州程功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收购亿程信息商誉 2017 年末减值额 6,819.66 万元小于利润补偿

期限内补偿现金数 7,781.42 万元，则曾卓、罗娟、广州程功不需另外补偿商誉

减值额。 

本财务顾问将持续督导曾卓等交易对方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积极履行《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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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业绩承诺完成事项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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